
立法會十七題︰調解員資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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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今日（四月二十四日）在立法會會議上何俊仁議員的提問和律政司司

長袁國強資深大律師的書面答覆：

問題：

立法會於二○一二年六月十五日制定《調解條例》（第 620章），而香港調

解資歷評審協會有限公司（調評會）在律政司的支持及推動下，於同年八月以非

牟利擔保有限公司的形式成立。調評會將會履行調解資格評審和紀律審裁的職

能。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認可調解員及調解員課程導師的專業資歷要求分別為何；

（二）當局會否建議調評會直接提供調解員培訓課程；若會，詳情為何；若否，

原因為何；

（三）當局有何政策推動市民更多以調解方式解決紛爭；

（四）鑑於調評會理事會的成員機構當中，有三個為法律專業團體，當局有否評

估調解服務的專業發展會否被法律專業所主導；若有評估，結果為何；當局如何

確保調解員來自不同專業；及

（五）鑑於現時有調解資格評審機構採用學員輪流扮演調解員及爭議各方的方式

評審學員，以至學員的成績可能受其他學員的表現所影響，當局是否知悉調評會

將於何時設立一個統一的評審制度，以加強公眾對調解服務的信心？

答覆：

主席：

  就問題各個部分，本人回覆如下：

（一）香港調解資歷評審協會有限公司（調評會）是由業界主導的非法定調解員

資歷認可組織，在二○一二年八月以擔保有限公司的形式成立。調評會目前正為

調解員制訂資歷認可標準和培訓規定，並已為此成立調解評審委員會和資歷認可

標準工作小組。調評會將安排簡報及討論，並會在適當時候公布資歷認可準則及

培訓規定的細節。當局會透過由律政司司長擔任主席的調解督導委員會（督導委



員會）及其轄下的評審資格小組委員會，繼續監察調解員資歷評審及培訓的發展。 
 
（二）調評會本質上是一個監管組織，主要職能在於為香港的調解員建立資歷認

可制度，以維持和劃一調解員的水準，並提升他們的專業水平。 
 
  根據調評會的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調評會的目標包括（ｉ）制定標準

給認可調解員、監督員、評核員、訓練員、指導員及其他在香港參與調解的專業

人員，並認可已符合標準的人士；以及（ｉｉ）制定香港的調解訓練課程標準，

並認可已達標準的訓練課程。 
 
  當局認為，調評會較宜專注為認可調解員及其他參與調解的人員制定標準和

認可調解訓練課程，而非提供調解訓練課程。調評會以外的組織及團體可繼續提

供調解訓練課程。換言之，政策原意是將制定認可標準與提供訓練兩項工作分

開，以避免任何利益衝突。 
 
（三）由律政司司長擔任主席的督導委員會，將會領導提倡調解服務，作為有效

益的解決爭議方法。督導委員會轄下設有三個小組委員會，公眾教育及宣傳小組

委員會（小組委員會）是其中之一，負責建議，並聯同司法機構、其他政府部門、

組織、持份者及社會人士實施持續推行和新開展的計劃，從而促進採用調解作為

解決爭議的方法。 
 
  小組委員會已舉行會議，目前正研究多項建議，以期在不同界別提倡使用調

解。 
 
（四）調評會的四名創辦成員包括兩個法律專業團體、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及香港

和解中心。後兩者並非法律專業團體，而且擁有最多調解員，他們來自各行各業，

包括商界、建築界、會計界、金融界、醫療界及社會服務界。香港國際仲裁中心

還有一批主要是社會工作者的家事調解員。其他法律專業以外的專業團體亦預期

會加入成為調評會的成員，而調評會的調解員亦將會來自各行各業。 
 
（五）正如上文第（一）項所述，調評會正聯同轄下的調解評審委員會和資歷認

可標準工作小組，着手制訂調評會的資歷認可標準及所需的評審安排。根據現行

安排，接受資歷評核的考生，會在其他考生的資歷評核中參與角色扮演。調評會

知悉這安排所引起的關注，並會檢討當中的成效。 

完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４日（星期三） 


